     南台科技大學99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計劃實施要點
第一條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劃」， 為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協助清寒學生順利就學，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正式學籍學生(不含延修生)，未請領政府各項公費減免(如低收入戶、殘障身分、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原住民、現役軍人子女、撫恤等身分，農漁會子女獎助金及領有公教補助等)，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始得申請。
第一類：家庭年收入30萬元以下，每人補助35,000元整。

第二類：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低於 40萬元以下，每人補助27,000元整。

第三類：家庭年收入超過40萬,低於50萬元以下，每人補助22,000元整。

第四類：家庭年收入超過50萬,低於60萬元以下，每人補助17,000元整。

第五類：家庭年收入超過60萬,低於70萬元以下，每人補助12,000元整。

          99年度申請資格如下：
1.前一學期成績平均60分以上者使得申領(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

    2.排除家庭利息所超過新台幣2萬元者申領。
    3.排除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超過新台幣650萬元者申領。
    4.排除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請領。

第3條 申辦流程，每學年上學期申請，並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扣除：

1.學年開學後，上學校網站填妥申請書後列印並檢附戶籍謄本，向學務處課外組申請。(申請時間9月13日至10月11日止,日、夜間部請分開繳交)未繳交者視同放棄。
2.家庭所得計列範圍為學生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已婚學生另加計配偶。經學校查核確認申請學生家庭所得計列範圍後，10月底前將資料登錄教育部平台。

3.12月底前，教育部會整資料請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申請學生家庭年收入是否符合規定，並將結果通知學校。

4.學校依查核結果，印發下學期註冊繳費單，並通知未合格學生。

第四條　　本辦法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劃」辦法辦理。
